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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法律程序與基本權的關係

正當法律程序的內涵

依據前文 38的整理，大法官關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解釋，所連結的基本權，除人身自由

權（釋字第 271、384、392、436、523、567、582、588、636、639、653、654 號解釋）、訴

訟權（釋字第 384、396、418、436、446、574、582、610、636、639、653、654、663 號解

釋）、資訊隱私權（釋字第 603號解釋）及秘密通訊自由權（釋字第 631號解釋）之外，其實

還包括服公職權（釋字第 396、446、491、610 等號解釋）、財產權（租稅涉及財產權，釋字

第 663 號解釋）、一般行為自由權及財產權（作證義務涉及一般行為自由權，罰鍰涉及財產

權，釋字第 585 號解釋）、集會遊行權（釋字第 445 號解釋）、受教育權（釋字第 563 號解

釋）、營業權（停業涉及營業權，釋字第 613號解釋）等。

涉及服公職權利的四號解釋當中，釋字第 396 號解釋針對公務員懲戒程序，要求應該採

取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對審及辯護制度，而且應該給予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的機會；第 491

號解釋要求作成免職處分，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包括處分應由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的委

員會作成、由機關首長指定與由票選產生的委員人數比例應相當、處分前應給予受處分人陳

述及申辯機會，而且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載明救濟方法、救濟期間及受理機關，此外，免職

處分應於爭訟確定後執行；第 446號及第 610號解釋針對公務員懲戒再審議聲請期間，就宣示

或評決公告即確定的判決，認為不應以相關刑事裁判確定日起算，而應自裁判書送達日起算；

關於受懲戒處分人不得聲明不服的情形，應以受懲戒處分人知悉裁判確定日起算。

此外，有關於其他基本權的部分，釋字第 663 號解釋則認為稅捐稽徵機關稅捐處分的送

達，如對受處分的公同共有人其中一人送達，即對全體公同共有人發生送達效力，侵害未受

送達的其他公同共有人的訴願及訴訟權，因為訴願或訴訟權的行使，以知悉得行使權利為必

要；第 585 號解釋要求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必須告知受調查人調查事項，事前應給予受調

查人準備期間，受調查人有權利接受法律協助、有權拒絕調查及拒絕提供應保密的文件資訊、

有對質詰問權等，同時要求立法院應明確規定裁罰權的行使要件及標準；第 445 號解釋則要

求法律限制人民集會、遊行權，應符合明確性原則，使主管機關有所依據，亦使人民可以據

此陳述意見、維護權利；第 563 號對於大學章則有關退學事由及相關內容的訂定及執行，認

為應合於正當程序，並要求主管機關依大學法第 17條規定，保障學生參與章程訂定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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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第 613 號肯定覆審程序，賦予已經逾越訴願期間的受不利處分者，

有提起訴願的權利，屬於一種特別救濟規定，立法者有形成自由。

獨立審查的正當法律程序

仔細審視上述各號解釋，所論述的都是聲請人可以主張什麼救濟權、救濟權應該如何保

障。所審查的內容，其實是限制基本權時，有踐行一定正當法律程序的限制手段，才具有憲

法上的正當性，所導致的限制效果，也才不是憲法所禁止。換言之，所論述的，都是程序權

應該如何保障，實體基本權才能獲得保障，但是多半僅僅指出所保護的基本權，對於實體基

本權的內容，並沒有適度地論述。

就論述模式與篇幅而言，顯示正當法律程序本身，所涉及的是可以獨立被審查的程序權，

與任何基本權都可以連結，也因而與各該實體基本權沒有特殊的必然連結。因為當任何限制

基本權的手段，都必須符合一定正當法律程序，才能使限制合憲時，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成

為限制所有基本權所必須遵循的憲法原則，正當法律程序也因而可以獨立成為審查對象。

所謂正當法律程序可以獨立成為審查對象，是指審查正當法律程序時，雖然也會提及實

體基本權，但是可以在不論述實體基本權的情況下，審查正當法律程序。當然，此種情形所

審查的內容，往往是來自正當法律程序本身的程序權，例如釋字第 663 號解釋，關於稅捐核

定通知及罰鍰處分書的送達，即未論及財產權，而直接與訴訟及訴願權連結。

所謂獨立審查正當法律程序，同時也不限於憲法基本權所保障的範圍，即便是立法機關

能自由形成的法律權利受到限制，也受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保障。例如釋字第 610 號解釋，

所針對的公務員懲戒提起再審議權，依據保障訴訟權核心概念理論，或許不在憲法第 16條訴

訟權保障範圍，而屬於立法自由形成範圍，但是仍應可針對該權利的限制，審查是否符合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的意義

圖：正當法律程序的意義

保障程序主體地位

前文（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六））所分析出來的異議權，是針對權利已經遭到限制之

後的救濟保障，上面所整理出來各號解釋所要求的正當法律程序內容，則是限制人民權利的

程序保障。例如所謂懲戒程序不得只以書面決定，而必須採取直接且言詞的審理程序，並應

建立攻擊與防禦的兩造對審制度，且確保防禦方得為辯護、申辯，以及被付懲戒公務員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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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的機會（釋字第 396號解釋），都是保障被付懲戒公務員的程序參與權，在自身權利應否

受限制的審理過程中，有參與審理程序的權利。再如立法院調查權的行使，必須履行告知義

務（告知受調查人所要調查的事項），受調查人有準備的期間利益，有接受法律協助的權利，

有拒絕證述的權利，有拒絕提供保密文件的權利，有對質詰問的權利（釋字第 585號解釋），

也是在保障被調查人參與調查程序的權利。而有關大學退學的要件與相關內容，於訂定章程

及執行時，大學生擁有參與訂定的權利（釋字第 563號解釋），同樣是認為，從決定規範開始

到退學處分程序的進行，學生的參與權都應受到保障。

保障程序主體的主觀參與可能性

以釋字第 446、610號解釋為例，大法官認為，對不得再聲明不服（即宣示或評決公告時

確定）的判決，公務員懲戒再審議的聲請期間，不應直接以相關刑事裁判確定日起算，而必

須以裁判書送達受懲戒處分人之日起算，也就是以受懲戒處分人知悉裁判確定日起算（釋字

第 446、610號解釋）。在於使程序主體知悉行使權利的機會，以便能參與程序，這是對主觀

參與可能性的保障。39

再以釋字第 663 號解釋為例，為了保障「個別權利主體」知悉可能性，必須保障知悉的

正當法律程序，因而認為在應稅主體為公同共有人時，不能僅對其中一人送達，就視為對全

體公同共有人發生送達效力，也就是視為發生知悉的效果。另外，釋字第第 585 號解釋，要

求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必須告知受調查人調查事項，也是使受調查人就調查事項，有主觀

參與的可能性。

保障程序主體的客觀參與可能性

針對公務員懲戒程序，釋字第 396 號解釋要求應該採取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制度，這是

在確立程序主體的客觀參與可能性，另外要求的對審及辯護制度，也是屬於程序主體的客觀

參與條件，因為有兩造，就可以保證參與的機會，有辯護協助，參與才是實質的參與，而不

會淪為一路挨打的「程序沙包」。而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必須事前應給予受調查人準備期

間、讓受調查人能接受法律協助，就是釋字第 585 號解釋對立法者所要求的程序主體客觀參

與條件。

關於救濟期間的設置，也是為了讓程序主體有準備參與的機會。例如釋字第 446 號及第

610號解釋，認為公務員懲戒再審議聲請期間，不應以相關刑事裁判確定日起算，而應自裁判

書送達日或知悉日起算三十日（公務員懲戒法第 34 條規定參照）。這三十日除斥期間的設

置，就是為了使程序主體能夠參與程序的客觀條件。

最後，一個公正的程序空間，無疑是提供實質參與不可或缺的條件。釋字第 491 號解釋

要求作成免職處分的機關，在機關內部，應組成立場公正的委員會、由機關首長指定與由票

選產生的委員人數比例應相當，就是為了保證能提供一個公正的程序。有一個公正的程序空

間，也才能保證程序主體的參與，具備實質的效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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